政府機關資訊職能教育訓練申請單
	單位
	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部門
	
	職等
	
	分機
	

	電子郵件
	

	課程編號
	
	課程名稱
	

	工作內容：

	單位主管
	


部門欄位請依工作性質選擇以下五種填寫：行政單位、資訊單位、人事、其他、業務單位。
課程名稱與課程編號請參考附件課程報名資訊填寫
填寫完畢，請單位主管核章後，回傳給承辦人員統一報名。
報名相關資訊：
1. 課程需由各機關聯絡人統一報名，不接受現場報名。
2. 每人每期至多報名2門學習課程為原則。
3. 參訓同仁缺曠未請假、臨時退訓(開課前三天)達2次以上，將影響後續參訓資格。
4. 訓練期間，如因故請假時，須事先以Mail(elearn@ndc.gov.tw)通知請假，若無故缺席則視為曠課，未來將影響參訓資格。
5. 參訓同仁需完成本門課程學習時數達8成(含)以上，且通過課堂考試者，始可取得本堂研習時數，如未達到時數將不予核發時數及證書。
※本證書僅證明完成課程結訓用，於開訓第一天向工作人員登記申請。
6. 本訓練同課程2年內不接受同一人重覆報名、並鼓勵同仁就近上課。
7. [bookmark: _GoBack]承辦人員：謝靜怡 分機：3061 Email：kithsieh@iner.gov.tw
